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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

一、编制依据
为促进汉阳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利益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和《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细则〉的通知》（鄂自然资发〔2024〕23号）、《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鄂自然资规〔2021〕3号）有关规定，汉阳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武汉市汉阳区四台、黄金口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调整方案》（以下简称“调整方案”）。
二、基本情况
原方案于2022年12月21日获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批复，位于汉阳区永丰街四台村、黄金口村。共涉及2个区块，其中：集中连片区块面积78.6665公顷，四至范围为：北至襄河南路，南至百威西路，西至襄河堤，东至现状百乐工业园；零星地区块面积0.8957公顷，位于现状百威路与郭茨口路交叉口附近。
为保障成片开发方案的预期完成程度，推动汉阳区后续报地工作的顺利开展，拟将原方案中部分规划什湖公园用地调出。后续将依据城市建设计划，分批次办理用地手续。调整后方案拟征收土地面积44.2241公顷。
三、成片开发的必要性
1.在促进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方面。
本调整方案成片开发范围位于《武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按照武汉市规划一张图、法定分区管控要求和法定用地管控要求，区政府组织对范围内的土地进行综合性开发建设活动，方案通过统筹规划用地布局，合理分配资源，实现功能协调，以规划保障来引导产业有序集聚，发展现代产业集群，同时拓展了城市的开敞绿色空间，构建水系、绿带等生态廊道，切实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2.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方面。
本调整方案在原有城中村改造方案和储备用地使用计划基础上，统一组织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区域的开发建设，对周围提高工业用地投入产出效益起到带动引领作用，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
3.项目落地对产业发展、带动就业方面的作用。
根据汉阳区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汉阳区要强化产业支撑，坚定不移提高发展质量，落实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加快推进全域自主创新，为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等提供全方位高质效创新创业服务。本调整方案拟对接的新能源产业、百威集团扩建、智能仓储物流等项目为高新产业转型的升级项目，为引入新项目创造条件，吸引更多的高新企业落户，工业生产、城市管理公益性岗位等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为当地及周边被征地农民、城乡居民创造就业机会和工作岗位；项目建成后会有效提高汉阳区在新能源领域资源整合、技术推广和该领域高端技术人才吸引力。
4.其他方面。
区政府组织各部门对范围内的产业发展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合理的统筹与规划，促使产业发展规模化、集中化，完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配套，形成功能完善的土地区块；在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同时，加快土地流转和节约土地基础开发成本。
四、规划符合情况
本调整方案符合《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武汉市汉阳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符合自然资源部下发启用的武汉市“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本方案用地布局符合《武汉都市发展区新城组群B0501编制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导则》《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控制性详细规划》《四新中心区用地规划》和《武汉市规划管理“一张图”》；未突破武汉市汉阳区建设用地总规模、耕地保有量等指标，不与生态环境保护、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防灾减灾等强制性内容冲突，不与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等管控要求冲突，符合汉阳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和国土开发适宜性评价、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现状评估、现行空间类规划实施情况评估要求，不与新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管控要求冲突。

五、主要用途和功能
本调整方案地块主要用途为工业生产、公园绿地、城市住宅、邻里中心、道路交通功能。其中，工业用地43.2426公顷，占比55.69%，拟实现工业生产功能；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18.8961公顷，占比24.33%，拟实现公园绿地功能；交通设施用地12.7092公顷，占比16.37%，拟实现道路交通功能；住宅用地1.2814公顷，占比1.65%，拟实现城市住宅功能；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1.1019公顷，占比1.42%，拟实现邻里中心及加油加气站功能；农林用地0.4191公顷，占比0.54%，拟实现农业生产功能。
六、拟建设项目、开发时序和实施计划
本方案拟安排项目18个，其中工业生产用途项目5个、公园绿地用途项目7个、交通设施用地用途项目3个、住宅、公服设施建设及农业生产项目各1个。实施年限为2022年—2027年。
七、公益性用地情况
根据用途分区和建设项目安排，本调整方案成片开发范围内的地块用途主要为工业生产、公园绿地、城市住宅、邻里中心、道路交通功能。其中，公园绿地、邻里中心和道路交通用地属于公益性用地，公益性用地面积32.7072公顷，占总用地面积比例为42.12%，符合《湖北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细则（试行）》公益性用地占比一般不低于40%的规定。

八、结论
本调整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符合部、省规定的标准，做到了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节约集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附图：土地征收成片开发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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